
常州大学内部文件  
常大教〔2024〕22号 

 
关于修订常州大学优秀本科毕业论文(设计) 

培育方案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为进一步做好常州大学优秀本科毕业论文(设计)培育工作，现

对《常州大学优秀本科毕业论文(设计)培育方案》进行修订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教务处  

2024 年 11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常州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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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大学优秀本科毕业论文(设计)培育方案 

（2024 年修订）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、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

育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精

神，落实《常州大学本科教育十年行动计划（2018-2028）》（常大

〔2019〕107 号），强化导师对学生的全面指导，支持学生早进课

题、早进实验室、早进团队，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，建立健

全常州大学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激励机制，提升本科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环节质量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本培育方案旨在遴选一批专业与教学水平卓越的教师，对实

践能力强且学有余力的学生全面指导，加强师生间的学术交流与

合作，强化实践教学体系建设，促进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，最终

在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环节体现成效，提升常州大学本科人才

培养质量。 

二、培育原则 

（一）全面指导 

培育过程中，强化导师职责，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

一，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，同时引导学生专业发展和品格

进步，有机结合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，形成全过程管理。 

（二）实践创新 

进一步强化实践育人，深化产教融合，强化创新创业协同育

人，按照新工科、新文科专业建设要求，加大对学生实践能力的

培养力度，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取得成果，反馈在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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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联合培育 

支持不同专业的教师，支持院企、院地、院院联合，组成高水

平创新团队，联合培育项目，探索培育模式，协同提升培育质量。 

三、申报范围 

（一）培育对象 

1.培育对象为常州大学在校二、三年级本科生。 

2.参与培育项目的学生须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，自主学习

能力强，有较强的实践创新能力，品学兼优，原则上没有出现考

试不及格情况。 

3.学生在校期间，原则上必须主持过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

业训练计划项目，或获得过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奖项。 

4.学生已参与教师课题研究并有一定的学术基础。若学生已公

开发表相关论文或申请相关专利，同等情况下优先培育此类学生。 

（二）培育项目指导教师 

1.培育项目须由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教师申请。 

2.培育项目指导教师必须是常州大学在职专任教师，原则上需

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，三年内担任过本科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指导教师。 

3.培育项目指导教师若为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主持人（主要参

加人）或国家级科研项目子课题的主持人（主要参加人），且申报

项目与所主持的科研项目内容高度相关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培育。 

4.指导老师近三年指导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结果有“存

在问题毕业论文”记录，不得申请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培育项目。 

5.一个培育周期内，一位教师只能申请一个培育项目。 

四、培育流程  

培育工作按照申报、遴选、培育、验收流程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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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申报 

学校定期开展培育项目申报工作，学院须高度重视培育工作，

积极开展培育项目申报。所有申报项目经学院审核后，按序推荐

至教务处。 

（二）组织遴选 

学校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和遴选，公示并发

布评选结果。 

（三）立项培育 

学校根据培育周期定期发布立项通知，给予培育项目经费支

持，培育经费参照常州大学相关经费制度进行管理。学院负责培

育项目的过程管理工作，制定培育计划，确保培育效果。在使用

培育经费报销培育成果的费用时，该培育成果的署名须以学生为

第一作者。 

（四）项目验收 

培育周期结束后，学校组织校内外专家开展项目验收工作。 

1.项目培育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须符合《江苏省优秀本科生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评选标准》。 

2.项目验收依据为培育期取得的论文、专利、获奖等，项目成

果应以学生为第一作者。 

3.验收结果为优秀的培育项目可优先推荐参加江苏省优秀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，验收结果为不合格的培育项目，相应减少

项目所在学院次年申报项目数；培育项目若获得省级优秀本科生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在下一轮培育周期内，该项目指导教师可优先

获得立项支持。 

五、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常州大学优秀本科毕业

设计(论文)培育方案》（常大教〔2020〕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